
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近日，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同时发布《关于实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制定《办

法》是落实习近平同志“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

分保护的股票市场”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有关文件部署，以及“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工作

要求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基础制度建设又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办法》共 43 条，针对适当性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主要规定了以下制度安排：一是形成了依据多维

度指标对投资者进行分类的体系，统一投资者分类标准和管理要求。二是明确了产品分级的底线要求和职

责分工，建立层层把关、严控风险的产品分级机制。三是规定了经营机构在适当性管理各个环节应当履行

的义务，全面从严规范相关行为。四是突出对于普通投资者的特别保护，向投资者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及

差别化服务。五是强化了监管职责与法律责任，确保适当性义务落到实处。 

 
     《办法》自 9 月 9 日起公开征求意见，市场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依法加强适当性管理总体上表示支

持。征求意见期间，我会共收到反馈意见 715 条，对重复内容归并整理后，意见共 154 条，主要集中在投

资者分类、产品或者服务分级、经营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等方面。经过认真研究，《办法》将针对性较强、

可行性较高的意见逐一采纳。此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一是关于对普通投资者的特别保护。有意见提出，投资者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专业与否而享有特殊

权利。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以普通投资者为主，且普通投资者相对于专业投资者在资金实力、信息获取、

专业知识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风险承受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低，为实现实质公平，应给予特别保护，

因此《办法》保留了相关规定。 

 
     二是关于投资者类别转化。有意见认为，应允许经营机构对专业投资者转化为普通投资者进行限制；

也有意见认为，要考虑经营机构为规避适当性义务鼓动普通投资者转化为专业投资者的情形。鉴于《办法》

规定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可以互相转化，目的是在对投资者进行分类保护的同时，尊重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自主选择的权利，《办法》对两类投资者互相转化的条件及程序提出了具体要求，既能够规范转化行

为，又赋予了经营机构一定空间，因此保留了相关规定。 

 
     三是关于不匹配购买。有意见提出，投资者坚持购买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经营机构应当拒绝

销售；还有相反意见认为，即便是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的投资者，只要是自愿，都可以购买高于其风险承受

能力的产品。考虑到既要尊重投资者自由选择权，也要对投资者给予底线保护，《办法》尽可能在两者间

取得平衡，因此保留了相关规定，对于主动要求购买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产品的投资者，经营机构要确认

其不属于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并进行书面风险警示后，如投资者坚持购买，才可以向其销售。 

 
     四是关于录音录像、留痕安排的要求。有意见提出，全过程录音、录像的文件较大，保存保管也存在

困难。鉴于《办法》的相关要求仅是针对普通投资者的特别保护安排，且在当前技术条件下，相关要求可

以实现，同时，一旦发生适当性纠纷，录音录像文件也可作为证据，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和经营机构双方的

合法权益，因此《办法》保留了相关规定，并进一步列举了录音录像要求的具体适用范围。 

 
     还有部分意见没有直接吸收采纳，有的是《办法》其他条款已有规定，有的属于操作性、技术性层面

的内容，将在各交易场所和行业协会的配套自律规则层面予以规范，或以其他形式予以明确。 



 
     下一步，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西部利得“）将按照《关于实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的规定》的要求，督促经营机构在《办法》发布后至实施前的 6 个月过渡期内，从管理制度、

技术设备、人员配备等各个层面做好准备。在《办法》实施后，经营机构应当按照《办法》要求，对新开

立账户或接受服务的客户以及购买新产品或接受新服务的老客户进行分类、评估、匹配及动态管理，建立

投资者评估数据库，严格落实适当性管理制度。西部利得也将通过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督促经营

机构严格执行适当性规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志存高远 践行当下 创造价值 

怀工匠精神  为投资人负责 

宁在一思进  莫在一思停 

做投资者信任的财富管理专家 

 

 

 


